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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 □□□□□□□–學□□ 

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台江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申請書 

姓名  性別  生日 年   月   日 出生地  

就讀學校/科系/年級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/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 手機  

戶籍地址 □□□ 電話  

e-mail  身份證字號  

操行成績  學期平均成績  

家長姓名  關係  職業  電話  

家庭狀況
概述 

(需含家庭
經濟狀

況、面臨困
境等) 

目前經濟狀況：□小康□普通□中低收□低收□其他社會補助___________ 

經濟來源簡介：(※請附「鄉鎮區公所證明」影本) 

 

 

 

 

 

 

推薦 

保證人 

簽  名  

(敬請務必簽名並蓋章否則無效) 

職稱  

服務單位  連絡電話  

通訊處  

※推薦保證人請務必再寫一份推薦書並親筆簽名，並保證申請人所填資料屬實。 

※填寫時，請詳閱本會獎學金申請辦法，並確認應繳交證件資料，填寫不實、缺件或手續不全者，取消申請資格。 

※以下黑粗框內由評審單位評填，請勿填寫。★申請人簽章：(務必簽名並蓋章否則無效) 

審

核

意

見 

□ 同意，給予補助新台幣元。 主辦人員： 

審查人員： 

決行人員： 

決行日期：      /      /      

  歉難給予補助，原因為： 

□ 1.未依規定檢附資料，經通知逾   日仍未補齊。 

□ 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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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台江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申請書 

一、 申請資格： 

1.設籍於台南市安南區之在學學生。 

2.在學資格認定：在標準修業年限內，具有國內政府立案之大專院校(以下)在學學籍

及中華民國國籍者；休學、延畢生不可申請。 

3.學校學業成績：國中小學期平均分數 85分以上，高中(職)組學期平均分數 75分以

上，大專組學期平均分數 70分以上，且未有不及格之科目。 

4.學校操行成績：學期平均分數 80 分以上。 

5.年齡在 25歲以下。 

二、 應檢附下列資料： 

1.前學年成績單正本。 

2.申請人最近之全身彩色生活照片二張(各異列印，證件用或半身照不予受理) 。 

3.身份證、學生證(或在學證明，須蓋註冊章)須註明申請獎學金專用。 

4.如家境清寒申請人，請檢附鄉(區)公所之低收入戶證明。 

三、 請推薦人於保證書上簽名保證： 

 a.各社會團體組織推薦者。 

 b.學校、里長各級民意代表等人士推薦者。 

四、 發放金額： 

國中小學組： 每名獎學金新台幣 2,000 元 

高中(職)組： 每名獎學金新台幣 3,000 元 

大專院校組： 每名獎學金新台幣 5,000 元 

 


